附件
仙游县2023年度第五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赖店小微产业园）
一、编制依据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仙游县2023年度第五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赖店小微产业园）》。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涉及仙游县赖店镇象岭村、留仙村，共1个镇2个村；涉及1个国有单位，不涉及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区。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14.5811公顷。其中，农用地12.8078公顷（其中耕地0公顷），建设用地1.7733公顷，不涉及未利用地。
3、 项目的必要性
[bookmark: _Toc137][bookmark: _Toc11317][bookmark: _Toc3140][bookmark: _Toc8066][bookmark: _Toc26871]（一）必要性分析
1、建设小微产业园推动仙游县高质量发展
十八大报告提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小微企业是科技创新最为活跃和最具潜力的群体，激发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活力，对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支撑经济发展，深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赖店镇有中小微企业832家，涉及古玩、农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建材、汽车零部件、红木加工等，从业人员达1.6万人，占全镇就业人员的45%。建设小微产业园形成中小微企业创业产业园，以资源整合、联合发展为主要工作目标，引导小微企业高质量集聚发展。同时建立小微企业园联席会议机制，加快构建各部门各司其职的小微企业服务体系，探索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切实推进小微企业园建设。促进小微企业向高质量集聚、集群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仙游县高质量发展。
2、引领带动现代农业加速提质增效，促进乡村振兴
赖店作为农业大镇是莆田市最大的潘硎槟榔芋、九楼、樟林文旦柚、玉墩菊花等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基地。本项目拟建建设了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厂房、保鲜恒温库项目和农副产品加工（仓储）中心项目，进一步完善了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条。同时本项目从存储、精选、加工、包装、物流配送等环节进行技术革新，保证生鲜食品冷藏效率，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努力提升冷链物流园信息化水平，延伸产业链，构建供应链生态圈。推进农产品标准化、产业化、专业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提升农业产业整体竞争力。有利于增加农业从业者的经济收入，赖店小微产业园的建设有助于赖店镇在做优做强传统特色产业的同时，进一步整合资源，引领带动现代农业加速提质增效，促进乡村振兴。
3、有利于促进冷链物流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构建供应链生态圈
本项目小微产业园内拟建设冷链食品、预制菜加工仓储物流配送中心，依托物流枢纽、物流中心、物流企业和第三方供应链管理，搭建涵盖产地预冷、初加工、冷藏保鲜、冷链运输等设施设备的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和现代化食品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对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可健全冷链物流标准化设施和监控设施体系，同时本项目从存储、精选、加工、包装、物流配送等环节进行技术革新，保证生鲜食品冷藏效率，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努力提升冷链物流园信息化水平，延伸产业链，构建供应链生态圈。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与片区周边的赖店屠宰场对接，打造猪肉等生鲜食品宰杀运输一条龙服务，聚集并推动周边生鲜冷链物流上下游企业发展，从而解决猪肉等生鲜食品宰杀后，保存难、运输难的问题，进而改善赖店镇生鲜食品及农产品流通状况，实现农产品的更大流通价值，也有利于提高赖店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农业从业者的经济收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bookmark: _Toc10547][bookmark: _Toc33][bookmark: _Toc71533297][bookmark: _Toc25851][bookmark: _Toc5675][bookmark: _Toc26974][bookmark: _Toc1447][bookmark: _Toc1212]（二）科学合理性分析
1、选址科学合理
本方案位于仙游县赖店镇，区域已建成国道356，同时规划建设东二环路等交通主干道与外界连通，路网结构较为完善，交通便捷。此外，方案区域有已建成的仙游县南方中学、莆田市新协胜鞋业旧厂等，区位优势明显，且给、排水条件完备，供电保障率高，建设条件良好。本方案范围的划定充分考虑并协调“三区三线”，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全部落在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范围内。
2、功能定位科学合理
本方案项目用地拟引进农产品加工及冷链物流企业，符合园区的规划定位，其产业类型也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范围，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3、用地规模科学合理
本开发方案主要用于发展食品及农副产品的加工生产，开发总规模14.5811公顷，公益性占比43.63%，规模科学合理。本方案严格依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5 号）及《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文件，并做好了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符合相关规划和政策文件要求。
四、规划土地用途及实现功能分析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14.5811公顷，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其中：工业用地8.2185公顷，主要用于标准化厂房建设；促进产业发展的功能；城镇道路用地2.3345公顷，实现厂区区内与区外的交通功能；文化用地0.9265公顷，用于展览、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等建设用地；防护绿地面积2.9315公顷，实现区域安全隔离，降低污染功能；环卫用地面积0.1701公顷，实现区域垃圾转运、环卫车辆清洗、环卫车辆停放修理等功能。
五、公益性用地情况
公益性用地包含城镇道路用地、文化用地、防护绿地和环卫用地，合计6.3626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43.64%，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规定。
六、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本方案已纳入最新上报的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仙游县人民政府承诺，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纳入过渡期城镇开发边界及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
七、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通过土地利用开发，可以有效整合区域内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资源要素的统筹利用，科学合理布局各类用地，有效推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二）经济效益：本方案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建设预计可创造税收不低于2000万元，带来新的税收增长点，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升产业的档次水平。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三）社会效益：本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人均收入。
（四）生态效益：本方案成片开发项目根据《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加强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防治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在土地利用开发、规划等过程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确保满足周边及下游水环境质量与安全要求。
八、结论
《仙游县2023年度第五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赖店小微产业园）》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



附图1：位置示意图
[image: 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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